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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听课评议制度

（文号 ：广师院〔2007〕383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9 月 1 日。）

为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的检查，促进教师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推进教学研究和教

学改革活动，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干部、教师听课评议常规化，

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学校鼓励并要求各级领导和教师积极听课评课；通过深入地听课评

课，广泛开展教学交流和教学研究活动；二级学院（部、中心）领导及系、教研室

负责人应身体力行，深入教学第一线，带头开展听课评课活动。

第二条  每学期听课基本时数：

（一）校级领导 6课时；

（二）教务处、人事处等相关部门领导 8课时；

（三）二级学院（部、中心）领导 10 课时；

（四）系或教研室负责人 12 课时；

（五）教师 8课时；

（六）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根据教学督导工作要求开展听课活动。

第三条  听课方式以随机听课为主，也可根据需要组织重点听课、联合听课。

听课时，原则上不预先通知授课教师。

第四条  听课内容包括检查课堂讲授、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

第五条  听课时，听课人员要认真填写好《听课评议表》，主要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果、课堂纪律和学生反映等方面对任课教师的讲课进

行记录。

第六条  听课后，听课人员应对任课教师的讲课写好总结性评语，采取集中或

分散等方式评课，与任课教师充分交换意见，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向任课教师反馈或

反映给有关二级学院（部、中心）和教务处。

第七条  二级学院（部、中心）领导要重视对听课所获得的教学信息的分析与

研究，提出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并及时向教师反馈有关信息。

第八条  学校领导听课的时间、对象由领导所分管部门负责安排。每学期末，

各教学单位和有关处室要收集本部门的听课评议表立档保存，并将听课情况汇总以

书面形式报教务处。

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


